
 

 
 
 
 
 
 
 
 
 
 
 
 
 
 
 
 
 
 
 
 
 
 
 
 
 
 
 
 
 
 
    
 
 
 
 
 
 
 
 
 
 
 
 
 
 
 
 
 
 
 
 

二零一三年七月二日 

 

红墙摇摇坠，莫站危墙边。退党、退团、退队（三退）顺天意，神佑得平安。心铭大法好，步入新纪元

【明慧网】沈阳市法轮功学

员牛桂芳的律师，近日到沈阳市

检察院举报参与迫害牛桂芳的

相关公检法人员，这位正义律师

在举报函中指出：对包括牛桂芳

在内的法轮功学员，仅仅因其坚

持信仰就进行劳教、判刑等种种

迫害的做法，都是违宪、违法的

行径。不管他们（公检法人员）

是谁，地位多高，他们才是真正

的国家敌人！ 
据了解，当日律师到沈阳市

检察院申诉科，将“举报控告专

函”递交给一王姓人员，姓王的

看后放在一边，自己就溜走了。

律师随即投诉到纪检处，一刘姓

人员联系了申诉科处长江某。律

师即当面向江姓处长陈诉：自己

在对法轮功学员进行法律援助

过程中，所了解到对这一善良群

体的迫害已造成严重的人道灾

难、社会混乱以及迫害违背天

理、国法、公道、人心。 
江姓处长说律师是愤青，还

告诉律师：“现实些吧！”律师

说：“我不是愤青，作为一名有

责任感的法律工作者和一个有

良知的公民有义务直面本案发

生的事实，有义务讲真话、行正

道为公民权利说话。也为了办案

机关甚至意图将案件政治化的

机关、个人不要因此背上历史的

债务，违反宪法，违背良知造成

更大的人道灾难、从而付出更大

的代价！ 
沈阳法轮功学员牛桂芳二

零一二年七月十九日晚被新城

子街派出所警察绑架。沈北新区

法院二零一三年二月二十七日

对牛桂芳非法判刑三年，牛桂芳

上诉；沈阳市中级法院开庭五月二

十七日上午对牛桂芳非法开庭，两

位律师依据《宪法》和法律以及大

量的事实，推翻了沈北新区法院一

审中对牛桂芳的所有指控，证明修

炼法轮功受宪法和法律保护，以及

迫害信仰涉嫌违法。 
以下是律师控告函主要内容： 

控告人通过会见当事人、查看

案卷材料，发现本案完全是人为制

造的案件、拼凑的案件，先抓人再

挖证据，倒果为因，严重违反法律

程序。最终本案历经一审审判没有

任何物证，牛桂芳家中持有的物品

与指控的所谓犯罪事实也没有任

何关联性，办案机关强加罪名、罗

织事实，没有具体的指控只有笼统

指控，其手段拙劣行径卑劣令人发

指。仅仅因为牛桂芳是法轮功修炼

者，在没有法律依据和事实根据的

情况下，以破坏法律实施这一错误

的罪名构陷当事人。 
控告人认为，本案的发生并非

偶然事件。通常来讲，国家机关工

作人员不会知法犯法。产生如此强

烈的违法意志不惜公然违法，往往

只有为了更大的非法目的或掩盖

更严重的错误罪责才可能发生，对

此希望受诉机关进一步调查了解

本案发生的全部事实真相。 
上述被控告人作为国家公职

人员理应知晓，以刑法三百条组织

和“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

（中共才是真正的邪教）对法轮功

学员进行追诉定罪，属于适用法律

错误； 
上述被控告人作为国家公职

人员理应知晓本案没有证据、没有

事实根据、没有法律依据； 
上述被控告人作为国家公职

人员理应知晓，牛桂芳及所有

法轮功学员都是无辜的，其所

作所为不过是在遭受异常的打

压迫害的情形发生以后为了生

命、生存与尊严被迫的申冤与

抗争，法轮功学员的所作所为

客观上没有也不可能产生任何

社会危害性，法轮功学员的行

为及权利完全受到宪法法律上

的保护； 
上述被告人作为国家公职

人员理应知晓，宪法法律的明

确规定、以及文革结束以来的

一系列政策、文件、决议，人

类社会最基本的是非黑白、善

恶对错、天理良知的底线，什

么是正当的国家意志？什么是

违法的个人意志？如何做才更

有利于国家、有利于社会、有

利于人民； 
上述被控告人作为国家公

职人员理应知晓，作为国家公

职人员对凌驾于宪法法律之上

的个别人残害百姓、倒行逆施

的行径不仅不应该配合、执行、

纵容而且有义务、有责任坚决

与各种错误意志、违法行为作

斗争，以捍卫国家的正当意志。 
上述被控告人作为国家公

职人员理应知晓，为了自己的

权位利益明知没有证据、没有

事实、没有法律依据制造冤狱、

迫害无辜必将遭到历史的审

判、人民的公审、法律的严惩。 
鉴于，金维民作为牛桂芳

一案侦查机关领导，明知没有

证据、没有事实根据、没有法

律依据，明知牛桂芳的无辜却

滥用职权故意制造冤狱造成当

事人牛桂芳被非法拘禁并遭枉



 
 
 

 

 

 

 
 
 
 
 
 
 
 
 
 
 

 

法裁判社会影响极其恶劣，金维

民作为单位负责人明知违法情

形仍签署拘留证、逮捕证、起诉

意见书等一系列文件，这些罪证

足以证明其主观恶性及客观行

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

三百九十七条、第二百三十八条

之规定，已构成滥用职权罪、枉

法追诉罪、非法拘禁罪。 
鉴于，胡成山领导的检察机

关发生对牛桂芳枉法追诉造成

牛桂芳被非法逮捕、非法拘禁并

遭枉法裁判社会影响极其恶劣，

胡成山作为单位负责人明知违

法情形的发生不履行法律监督

职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三百九十七条、第二百三十八

条之规定，已构成玩忽职守罪、

枉法追诉罪、非法拘禁罪。 
鉴于，冯岩领导的法院发生

对牛桂芳枉法裁判一案社会影

响极其恶劣，冯岩作为单位负责

人明知违法情形的发生不履行

法律监督职责，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之规

定，已构成玩忽职守罪。 
鉴于，邹东辉作为牛桂芳枉

法裁判一案的审判长无论对本

案枉法裁判、本身当事人被非法

关押的事实、还是剥夺当事人上

诉权，均构成非法拘禁罪。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

十七条、第二百三十八条之规

定，已构成非法拘禁罪、枉法裁

判罪。 
鉴于，郝连峰作为牛桂芳枉

法裁判一案的公诉人明知没有

证据、没有事实根据、没有法律

依据明知牛桂芳的无辜却枉法

起诉导致当事人被枉法裁判的

恶劣后果，已构成玩忽职守罪、枉

法追诉罪、非法拘禁罪。 
鉴于，陆元辉、吴丕辉、曹殿

坤、吕贵友、董雪峰、吴林巍、商

大公、夏新、魏大群作为牛桂芳枉

法裁判一案中侦察机关的办案警

察，明知没有证据、没有事实根据、

没有法律依据，明知牛桂芳的无辜，

却制造事实、制造证据、牵强附会，

致使无罪的人受到枉法裁判被长时

间非法拘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刑法第三百九十九条、第三百零五

条、第二百三十八条之规定，构成

枉法追诉、伪证及非法拘禁罪。 
上述被控告人明知上级个别人

的违法命令但出于对个人地位、利

益的考量，不能坚持原则，公然配

合违法，依据人民警察法、检察官

法、法官法、公务员法之规定具有

明显的徇私枉法情节。 
另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二百五十一条上述被控告人同时

构成迫害宗教信仰自由罪。本案是

否另有同案犯，请受诉机关查清事

实一并惩处。 
综上所述，控告人认为，牛桂

芳一案中出现的滥用职权、玩忽职

守、徇私枉法、枉法追诉、非法拘

禁、枉法裁判、非法剥夺宗教信仰

种种违法犯罪情形并非就是国家机

关的行为，而是少数凌驾于法律之

上的违法官员为达到其非法目的而

滥用权力的个人行为。 
控告人希望通过控告追诉的努

力，让违法者欲将人为制造的案件

政治化的企图大白于天下；让更广

泛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社会公众

知晓当事人牛桂芳这样一位正直朴

实善良的普通家庭妇女，仅仅因其

个人信仰（牛桂芳是法轮功信仰者）

被非法拘禁迫害的事实，这场

残害百姓、惨无人道的游戏仍

在继续进行当中。 
控告人认为，对包括牛桂

芳在内的法轮功学员仅仅因其

坚持信仰就进行劳教、判刑等

种种迫害做法都是违宪违法的

行径。 
这种行径、这场运动是由

于个别人的错误导致的，根据

宪法可知，这种做法根本是凌

驾于宪法法律之上反法治、反

国家、反人类的行为，实施这

种倒行逆施行径的人，不管他

们是谁？地位多高？他们才是

真正的国家敌人！这一行径已

经造成了严重的人道灾难、社

会混乱、国家分裂，它违背天

理、国法、公道、人心，最终

一定会受到法律的严惩、历史

的公审。 
抄送：沈阳市政法委、沈

阳市纪委、辽宁省检察院、辽

宁省政法委、辽宁省纪委、最

高检、中纪委、中央政法委 
牛桂芳的律师举报控告的

参与迫害的人员： 
沈 阳 市 沈 北 新 区： 
公安局局长  ：  金维民 
检察院检察长：  胡成山 
法院院长    ：  冯  岩 
法院刑庭法官：  邹东辉 
法院刑庭法官：  王 旭 
法院刑庭法官：  张 颖 
检察院检察官：  郝连峰 
公安局警察：  陆元辉、 
吴丕辉、曹殿坤、吕贵友、 
董雪峰、吴林巍、商大公、 
夏新、魏大群。 

   

 

关连福 
 

现“沈北 610”
头目：孙永刚  

沈北公安分局
局长：金维民 

沈北法院刑庭
庭长：邹东辉  

新 城 子 街 派 出 所
所长：关连福

沈北新区法院
院长：冯岩

截至 2013 年 6 月底，在海外退党网站声明“三退”（退党、退团、退队）的人数已超过 1 亿 4 千万。 


